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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概况 

    四川音乐学院创建于1939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集音乐、美术、舞蹈、

戏剧、传媒、管理六大学科为一体的多学科、多层次综合高等艺术院校。  

    2008年,在全国高校教学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学校”。  

    学院有本部和新都两个校区。设23个教学院系，一所独立学院——绵阳艺术学

院。有21个学科专业，125个专业方向。  

    学院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和美术学各专业方向

硕士学位授予权。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艺术硕士（MFA）授予权。2009年

开始与四川大学联合招收培养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博士生。  

    学院占地1156亩，在校生10507人(不含独立学院)。拥有固定资产12亿元。拥有文

献丰富的图书馆、校史馆、陈列馆和声像馆。学院有系统的研究机构 “五所一室三中

心”（高等教育研究所、音乐研究所、乐器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流行乐研究所、计算

机音乐实验室、作曲技术研究中心、音乐治疗实验中心、音乐教育研究中心）。两个研

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羌文化研究院）。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403

人，其中教授121人，副教授282人。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2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10人。汇集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和高研究能力的教授、博士、研究员科研队伍。  

    学院秉承“为祖国歌唱、为社会奉献、建艺术高地、走时代前列”的办学理念。以

优良的学风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了万余名优秀专业人才。戏剧家熊佛西、陈

白尘、吴茵；作曲家常苏民、何训田、贾达群、高为杰；画家张大千、张善子、李有

行、吴作人、丁聪、马一平；语言学家吕叔湘；声乐教育家郎毓秀，钢琴教育家但昭

义；舞蹈教育家李楠；表演艺术家刘晓庆；世界钢琴王子李云迪；青年钢琴家陈萨；世

界青年小提琴家宁峰、文薇；青年歌手张迈、李宇春、何洁、谭维维、王铮亮、魏晨、

秦海波、韩炜等均是我校杰出校友代表。  

    我校年均科研经费投入552万元，近年来，共承担科研项目411项，其中国家级项

目3项，省部级9项，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3项。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我院师生共有7294

人次获得各级各类奖项6759项，其中国际奖873项，国内奖5886项。  

    学院的发展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温家

宝、李鹏、李岚清、周永康、曾庆红、曾培炎、杨汝岱等先后莅临我院视察，听取学院

发展汇报，观看我院师生的汇报表演，并与师生们亲切座谈、联欢，对我院的办学成

绩、办学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强校之梦，缘于报国之情。四川音乐学院全院师生员工正同心同德、乘势而上，为

创办人民满意的四川艺术大学而昂扬奋进。  

二、培养目标  

    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培养从事科研、教学等工作的高层次的德才兼备的学术型

人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表演创作等方面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学制  

    三年。  

四、招生规模  

    2012年我院拟面向全国招收150人（以教育部正式下达计划为准），包括学术型、

专业学位型两种类别的国家计划[非定向、定向]、委培生和自筹经费生。  



五、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71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

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与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5、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只准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  

6、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或2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2

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

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并进行加试。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1年11月14日）前

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6）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出具相关证明方可报名。  

（7）非音乐专业毕业的考生须提交报考专业领域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推荐信，并参加

音乐专业科目加试。  

    凡以同等学力报考和非音乐类本科毕业生报考音乐类专业、非美术类本科毕业生报

考美术类专业的初试合格者均须加试两门本科毕业程度的专业课程【音乐类加试科目：

《视唱练耳》、《乐理与和声基础理论》；美术类加试科目：《造型基础》、《色彩基

础》）】。加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参加专业复试。  

六、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报考2012年硕士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日期：2011年10月10日至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

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应届本科毕业生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1年9月25日至29日，

每天9:00-22:00。  

（2）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2、现场确认报考信息  

（1）时间：2011年11月10日至14日  

（2）地点：西南民族大学老校区（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16号）  

（3）须带证件：报考我院2012年硕士研究生的省内、外考生均须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

件、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到规定

的地点办理有关手续。  

考生现场确认报名信息后到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进行专业考试报名  

3、专业考试报名  

（1）报名时间：2011年11月10日至15日  

（2）报名地点：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成都市新生路6号)  

（3）须带证件：A、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

生证原件及复印件）；B、本人签字的网报信息确认表；C、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D、专业报名考试费。  

4、领取《专业准考证》  

2012年1月5日至6日在研究生处领取《专业准考证》。同时交验以下材料：  

（1）报考钢琴、手风琴、西洋管乐、西洋弦乐、中国乐器、声乐、高师声乐、高师钢

琴各专业的考生交验《四川音乐学院2012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音乐类专业考试曲目登

记表》。  

（2）报考钢琴、手风琴、西洋管乐、西洋弦乐、中国乐器、声乐、高师声乐、高师钢

琴、作曲、舞蹈学各研究方向、高师音乐理论教学的考生进行面试科目抽签，确定其面

试科目考试序号。  

1月6日下午16：30后到西南民族大学考点看考场。  

七、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次进行，初试合格后参加复试。  

1、统考日期：2012年1月7日至8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考试科目：①思想政治理论、②外语、③业务课1、④业务课2。  



  

 

考试地点：见统考《准考证》。  

2、专业考试时间、地点：  

专业初试时间：2012年1月10日至11日  

专业复试时间：以川音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布的时间为准【考生可于2012年3月下旬

登陆http://yzw.sccm.cn查询复试名单及复试办法】。  

考试科目：详见附件一  

以同等学力报考和跨专业报考的考生加试时间：具体时间以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布的

时间为准。  

初、复试及加试地点：  

艺术学理论和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在校本部，美术学类在川音新都校区（新都新城区蜀

龙大道川音成都美术学院）。  

八、录取原则  

1、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分别确定学术型和

专业学位研究生录取名单（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研究生与国家计划内硕士生执行同一录

取标准）。  

2、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须在录取前与所定向或委托培养的单位签订合同。  

3、非定向和自筹经费研究生毕业时采取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

落实就业去向。定向或委托培养的研究生按本人与单位签订的合同就业（考生与所在单

位或委托单位、定向单位合同如引起纠纷由考生本人承担，招生单位不予负责）。 

九、注意事项  

1、凡报考四川音乐学院各研究方向的考生，专业考试报名后关注我院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http://yzw.sccm.cn）上发布的信息。  

2、考试所需乐器除钢琴外一律自备，考生可自请伴奏人员。  

3、音乐表演、高师钢琴、高师声乐各研究方向考生复试曲目与初试曲目不得相同，否

则复试专业成绩一律判为不及格。  

4、硕士生培养经费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收费标准如有调整，则按公布的新收费

标准执行。  

5、为保证招生质量，增加监督机制，我院招生委员会将对1至2个专业进行抽查，其抽

查成绩作为该专业考生的考试成绩和录取依据。  

6、新生入学后要进行德、智、体三方面复查，凡查实有不符合招生条件者（或应届本

科毕业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即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单位、原

地区。  

7、考生在考试时禁止携带手机、照相机及电子产品，违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教育部令第18号）等有关文件的相关条款严肃处理。  

8、凡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不允许报考。作弊考生的档案记录将

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  

9、本简章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学院国标码：10654  

学院主页：http://www.sccm.cn  

通讯地址：成都市新生路6号 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邮政编码：610021  

咨询电话：（028）85430277  

传真电话：（028）85430283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w.sccm.cn  

  

关闭窗口  

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一办公区) 成都市新生路6号 

电话：028－85430277 邮编：610021 

在线联系QQ： 495990938 123224440 
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版权所有


